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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度
高校辅导员队伍心理助人能力认证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切实提高我省高校辅导员队伍心理健康教育水平，进一步

推进提升心理助人能力，经研究，决定面向全省高校专职辅导员

开展心理助人能力认证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与对象

（一）2019年、2020年参加浙江省高校岗前培训的专职辅

导员。

（二）已获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专职辅导员。

二、认证条件

（一）完成辅导员岗前培训的心理基础网络课程学习，心理

考试合格（75分以上）；完成岗前培训心理面授课程；取得岗前

培训结业证书的专职辅导员。已获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专

职辅导员可以免除上述环节。

（二）在浙江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“浙江省高校心

理援助系统”至少发起 1次援助申请。

三、认证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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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符合条件的专职辅导员由各校党委学工部统一审核，

并上传名单到浙江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，经复核后分配

考点，并安排后续案例答辩环节。

（二）案例答辩采用线上方式进行。答辩通过后，系统将自

动发放心理助人能力证书（目前为“辅导员心理助人能力初级证

书”）。

（三）心理助人能力认证暂定每年 2次，具体开放报名时间

及答辩安排以网站通知为准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请各高校高度重视辅导员心理助人能力认证工作，将其作为

辅导员素质提升的重要内容。第一期高校辅导员心理助人能力认

证将于 2022年 7月中旬举办，于 6月 30日前完成报名工作。联

系人：黄颖，电话：0571-87713562，13588109250。详细通知请

关注浙江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网站。

附件：浙江省高校专职辅导员心理助人能力认证报名流程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2年 6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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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浙江省高校专职辅导员心理助人
能力认证报名流程

一、登录

 打开浙江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网站

（http://szzx-zj.hdu.edu.cn/）-> 点击“思政工作台” ->微信扫码

登录（若第一次登录，需填写个人信息激活微校卡）；或者直

接进入网址 https://zlsz.hduapp.com/admin.html，并微信扫码登

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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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导入本校学员信息

 第一步：确认需导入学员信息，已进入本工作台。

 第二步：找到对应的培训。

 队伍发展-> 专题培训-> 找到对应的培训

 第三步：导入本校学员信息。

 学员管理-> 导入本校报名

注：导入时需姓名和身份证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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